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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162 澎湖海水 無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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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

3.

4.

5.

6.

7.

學校

代碼
學校名稱

說明：

依立法院第10屆第2會期財政委員會第8次全體委員會議（109年10月26日）之決議辦理。

本表查填範圍，包括運用平面媒體、網路媒體、廣播媒體、電視媒體以及Facebook、LINE、Instagram、YouTube等網路社群媒體辦理宣導部分；另有關舉辦活動、說明會、園遊會，或發放各式宣傳品等無須查填。

請確認查填資料是否與每季線上填報資料相符，若有不符，請於備註欄說明原因。

決算數
政策宣導採

購案名稱

是否標示

為廣告

刊登及託播

日期

科目代號

（例如

510301-

2402）

是否揭示

辦理機關

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第2條第2項：「政府機關辦理政策宣導不得以下列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：1.政府機關採購平面媒體通路不得採購新聞報導、新聞專輯、首長自我宣傳及相關業配新聞等項目。……」

總　　　　　計：○○則，預算數○○元、決算數○○元。

備註

109年度宣導案件辦理情形調查表－政策宣導部分

刊登及託播對象文宣內容

政策宣導

案件是否

以置入性

行銷方式

進行(說

明3)

回饋項目亦須填列，並請於備註欄註明。

列支依據則號

政策宣導案件獲致之具體成果

及實際效益，是否符合預期

媒體類型

某則文宣若屬合辦或分攤辦理者，請填列實際分攤金額；另「備註」說明合辦或分攤機關名稱。

有關免予適用預算法第62條之1規定事項，請詳預算法第62條之1執行原則（行政院主計總處106年11月10日修正）之參（預算法第62條之1規範範圍）二、三及肆（後續執行及管理機制）一等規定。

是否有免予適用預算法第62條

之1規定之案件

(說明4)

政策宣導內容是否符

合機關職掌業務或基

金運用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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